
客户/交易紀錄

第 8 章 — 備存紀錄

8.1 備存紀錄是審計線索中重要的一環，可藉以偵察、調查及沒收罪犯或恐怖分

子的財產或資金。備存紀錄有助調查當局確定疑犯的財政狀況、追查罪犯或

恐怖分子的財產或資金，以及協助法院審查所有相關的過往交易，以評估有

關財產或資金是否刑事或恐怖分子罪行的收益，或是否與該等罪行有關連。

8.2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按照本身的業務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保存所需及充分

的盡職審查資料、交易紀錄及其他紀錄，以符合打擊洗錢條例、本指引及其

他監管規定。金錢服務經營者應確保：

(a) 為經由金錢服務經營者提存的任何與客戶及客戶的實益擁有人（如適

用）有關的資金，戶口或交易，備存清晰及完備的審計線索；

(b) 迅速地為有適當授權的關長、其他機構及核數師提供所有盡職審查資

料及交易紀錄；及

(c) 本身能證明符合本指引其他章節指明的任何相關規定，以及關長發出

的其他指引。

備存關於盡職審查及交易的紀錄

8.3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備存：

(a) 在識別及（如適用）核實任何客戶及／或客戶的實益擁有人及／或受

益人及／或看似是代表客戶行事的人及／或客戶的其他有關連者的

身分時取得的文件的正本或複本，及如此取得的數據及資料的紀錄；

(b) 在執行盡職審查或持續監察程序（包括簡化的盡職審查及更嚴格的盡

職審查）期間取得的其他文件及紀錄；

(c) （如適用）業務關係的目的及擬具有的性質的文件的正本或複本，以

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紀錄；

(d) 關乎客戶的戶口（例如開戶表格或風險評估表格），以及與客戶和客

戶的實益擁有人的業務通訊（最低限度應包括與盡職審查措施或戶口

的運作有顯著改變有關的業務通訊）的紀錄及文件的正本或複本；及

(e) 任何已作分析的結果（例如當交易複雜、款額大得異乎尋常或進行模

式異乎尋常，並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的時，為確立其背景及目的而作

出詢問）。

第 6章 — 篩查及更嚴格的查核

6.16 為避免與任何嫌疑恐怖分子及可能被指認的各方建立業務關係或進行交

易，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實施有效的篩查機制，方式應如下：

(a) 在建立關係當時，根據當時的數據庫對客戶及該等客戶的任何實益擁

有人進行篩查；



(b)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根據數據庫內所有新增及任何更新的指認對

客戶及該等客戶的任何實益擁有人進行篩查；及

(c) 在執行跨境電傳轉帳前根據當時的數據庫對相關各方進行篩查。

6.17 第[6.16(a)及(b)]段載列的篩查規定應透過風險為本的方法，擴大至涵蓋

符合第[4.3.19]段所界定與客戶有關連的人士及看似代表客戶行事的人。

6.18 如篩查期間識別出可能吻合的姓名／名稱，金錢服務經營者便應執行更嚴

格的查核，以斷定可能吻合的姓名／名稱是否真正吻合。如金錢服務經營

者懷疑有任何涉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擴散資金籌集或制裁的違規情況，

便應該向財富情報組作出報告。更嚴格查核的結果（連同篩查紀錄）應記

錄在案或以電子方式記錄。

6.19 金錢服務經營者可依賴其在外地的辦事處備存數據庫或執行篩查程序。不

過，金錢服務經營者須留意，確保關於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制裁及擴

散資金籌集的相關法規及法例獲遵守的最終責任，仍由金錢服務經營者承

擔。

第 10 章 — 電傳轉帳

10.1 電傳轉帳是由一間機構（匯款機構）代表某人（匯款人）藉電子方式進行

的交易，目的是將某筆金錢轉往某間機構（收款機構）（該機構可以是匯

款機構或另一機構)以提供予該人或另一人（收款人），而無論是否有一

間或多於一間機構（中介機構）參與完成有關金錢轉帳。金錢服務經營者

應就其在電傳轉帳中擔當⻆色，遵從本章所載的相關規定。

10.2 如金錢服務經營者是電傳轉帳的匯款人或收款人，即並非以匯款機構、中

介機構或收款機構的身分行事，因此無需就該交易遵守附表 2第 12 條 的

規定及本章的指引。

匯款機構

10.5 匯款機構須確保款額相等於 8,000 元或以上（或折算為任何其他貨幣的相

同款額）的電傳轉帳，必須附隨下列匯款人及收款人資料：

(a) 匯款人的姓名或名稱；

(b) 匯款人在匯款機構開立的戶口（該戶口為電傳轉帳所付金錢的來源)

的號碼，或（如沒有此戶口）由匯款機構編配予該電傳轉帳的獨特參

考編號；

(c) 匯款人的地址或、匯款人的客戶識別號碼或識別文件號碼或如匯款人

為個人，則該匯款人的出生日期及地方；

(d) 收款人的姓名或名稱；及

(e) 收款人在有關收款機構開立的戶口（該戶口為電傳轉帳所付金錢的對

象）的號碼，或（如沒有該戶口）由收款機構編配予該電傳轉帳的獨

特參考編號。



10.6 匯款機構須確保款額為 8,000 元以下（或折算為任何其他貨幣的相同款額）

的電傳轉帳，必須附隨下列匯款人及收款人資料：

(a) 匯款人的姓名或名稱；

(b) 匯款人在匯款機構開立的戶口（該戶口為電傳轉帳所付金錢的來源）

的號碼，或（如沒有此戶口）由匯款機構編配予該電傳轉帳的獨特參

考編號；

(c) 收款人的姓名或名稱；及

(d) 收款人在有關收款機構開立的戶口（該戶口為電傳轉帳所付金錢的對

象）的號碼，或（如沒有該戶口）由收款機構編配予該電傳轉 帳的

獨特參考編號。

10.10 匯款機構可將多於一項來自單一匯款人的電傳轉帳，集合在一個群組檔

案中，傳遞予在香港以外地方的一個或多於一個的收款人。在此等情況下，

匯款機構可在電傳轉帳僅加入匯款人的戶口號碼或（如沒有此戶口號碼）

獨特參考編號，但群組檔案應載有所需及準確的匯款人資料及所 需收款

人資料，而該資料在收款人的國家可用作全面追查。

10.14 如因技術限制而未能將附隨於跨境電傳轉帳的所需匯款人或收款人資料

保留於相關的本地電傳轉帳中，中介機構應將從匯款機構或另一間中介機

構接收的所有資料存檔，為期至少 5年。以上規定亦同時適用於因技術限

制而未能將附隨於本地電傳轉帳的所需匯款人或收款人資料保留於相關

的跨境電傳轉帳中。

10.15 中介機構須設立及維持有效的程序，以識辨及處理沒有遵守相關匯款人或

收款人資料規定的匯入電傳轉帳，有關程序包括：

(a) 採取與直通式處理程序一致的合理措施，以識辨欠缺所需匯款人資料

或所需收款人資料的跨境電傳轉帳；及

(b) 設有風險為本的政策及程序，以斷定：

(i)何時執行、拒絕或暫停欠缺所需匯款人資料或所需收款人資料的

電傳轉帳；及

(ii)適當的跟進行動。

收款機構

10.18 收款機構須設立及維持有效的程序，以識辨及處理沒有遵守相關匯款人

或收款人資料規定的匯入電傳轉帳，有關程序包括：

(a) 採取合理措施（例如事後監察），以識辨欠缺所需匯款人資料或所需

收款人資料的本地或跨境電傳轉帳；及

(b) 設有風險為本的政策及程序，以斷定：

(i)何時執行、拒絕或暫停欠缺所需匯款人資料或所需收款人資料的

電傳轉帳；及

(ii)適當的跟進行動。

11.6 在進行涉及 8,000 元或以上的款額（或折算為任何其他貨幣的相同款額）

的匯款交易之前，而該項交易並非電傳轉帳，金錢服務經營者須記錄



(i) 匯款人的姓名；

(ii)匯款人的識別文件的號碼，以及（如匯款人的識別文件是旅行證件）

發出旅行證件的地方；

(iii)匯款人的地址；

(iv)所涉的貨幣及款額；及

(v) 接獲指示的日期及時間、收款人的姓名及地址，以及送遞的方式。金

錢服務經營者應能證明已按照第 8 章的規定採取步驟保存匯款人的

紀錄及相關交易的資料，以便有需要時向海關關長提供該等資料。

资料来源——打擊洗

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金錢服務經營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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